山钢股份营销总公司2023年10月份

日照肥煤（1.7S）招标公告

招标内容

山钢股份营销总公司现组织对2023年10月份钢铁主业生产所需的肥煤（Ad≤9.00%，St,d≤1.70%，Vdaf≤32.00%，G≥90，Y≥25mm， Mt≤8.0%，标准偏差≤0.150）实施公开招标采购。

二、公告时间
2023年9月18日-2023年9月22日。

三、投标方的基本资格要4
（一）必须具备独立经营资格，并持有合法、有效的营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供货业绩证明（供货合同）。

（二）必须是生产、加工类企业；同时必须符合国家安全、环境、职业健康等相关要求，已列入国家《行业准入名单》的企业；企业生产经营要符合国家及所在地环保政策。提供相应的环评报告及验收合格证明，或当地环保部门核发的相关许可证明。

（三）投标方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具备出13%的商业增值税发票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近3年内经营活动或参加投标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五）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有合法的土地出让或使用手续；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储煤设施和场地;必须是煤炭洗选、加工企业，且具备一定的洗选能力：炼焦煤不低于90万吨/年(需出具相应证明资质); 拥有不在国家淘汰产能范围内自主矿山的煤炭加工企业优先;除了前期已经与我公司有过良好合作的老供户外，新注册招标方要求注册资金不得低于500万元；新投标方必须经资格评审，符合准入条件的供应商，获得参与公司相应原燃料品种招标采购/询比价采购业务的资格;新供应商中标/接受询比价采购要求的，营销总公司与其签订为期1个月的试供合同进行试供，一个试供批次，原则上煤炭试供数量不大于4000吨。

（六）要有稳定的原煤供应渠道，能够提供所用原煤矿点合同及对应的原煤发票原件；具有稳定的用户，新供应商所供煤种需与企业所在地煤源品种一致；具有符合我公司要求的运输保障能力。
（七）供应商应按中标数量的95%-105%发运。
（八）月度供户评价中，被评价为不合格的老供户，限期整改未结束暂时不得参予投标。新供应商试供结束过后，试供评价不合格的，限期整改未结束暂时不得参予投标。

（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我公司“劣迹供户名单”。我公司所有单位不许与列入“劣迹供户名单”的单位发生业务。（1）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2）中标后不与我公司签订合同的；（3）投标数量超出投标人的实际供货能力，而中标后不按招标人分配的计划供货的；（4）投标人的产品质量频繁大幅波动且整改无效的；（5）中标后因质量等问题给招标人造成较大损失或事故的。
    （十）所有资质文件只接受电子文档，不接受传真和邮寄的书面资料。逾期不予受理。

四、投标方注册及报名要求

凡有意参与本次投标的新供应商，请登录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http://bams.shansteelgroup.com/Suppliers/Default.aspx），进行网上注册、报名。

（一）注册要求：新供应商请在平台“供应商入口”栏目先进行“注册”，将单位资质证明的原件，通过扫描或拍照转换为彩色电子图片格式上传。

（二）报名要求：注册后，新供应商请“登录”系统，在“网上报名—营销总公司报名”界面，提交拟供品种、拟供单位，并提交以下材料（附表），等待资格评审。

	序号
	需提交材料
	备注

	1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
	授权委托书
	原件

	4
	营业执照
	原件

	5
	供货业绩证明（钢厂或焦化厂等直供合同）
	原件

	6
	与供货业绩证明相对应的原煤供货合同
	原件

	7
	与原煤供货合同相对应的部分原煤发票
	原件

	8
	环评报告及验收合格证明或当地环保部门核发的相关许可证明
	原件

	9
	土地出让或使用手续
	尽量上传原件


五、资格评审与投标要求

（一）资格评审：公告期结束后，山钢股份营销总公司有关部门对供应商进行资格评审；通过资格评审的供应商实地考察通过后准予参与投标，由招标方通知供应商并发送相关招标文件。投标时间另行通知。

（二）投标要求：投标单位每投标一个品种须缴纳标书费200元人民币，不缴费或逾期缴费将无法按时收到标书。

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70000726230489L

地址电话：济南市钢城区府前大街99号0531-76829850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山钢支行
账号：1602156829100028441

六、煤炭评标细则

（一）评标准备 

1.煤焦采购部介绍当前煤炭市场情况及各投标供户的资质及企业基本情况；对新供户重点介绍保证能力、优势、特点；使用单位对老供户介绍当月的质量评价情况。 

2.评标小组内以公开发言的形式对投标供户进行深入分析讨论。

（二）评标 

1.在评标小组成员对投标单位了解后，综合考虑投标供户的投标价格、产品质量、服务、企业实力及信誉，在“招标统计打分表”对该品种的每个投标单位进行打分。
2.评标小组成员打分完毕后，由评标统计小组按各评标小组成员的权数进行统计。 

3.对本月中标供户，执行质量指标考核，权重为40%，评标小组成员所赋分数权重为60%。对于新供户，无质量得分项；上个月未中标供户，可以视为新供户无质量得分项，评标小组成员所赋分数为最终分数。 

质量指标得分标准由煤焦采购部制定，报采购管理部备案。 

（三）确定入围供应商 

最终得分大于或等于70分的投标单位，为入围供应商。 

（四）第二轮报价 

按照价格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进行排列，现场对入围的供应商第二轮报价。 

（五）拟定中标价格、供应商及数量

1.第二轮报价后，炼焦煤：上月中标供应商根据质量得分（百分制）情况和报价进行相应加减价，得出比较价格（仅作为排序依据），与上月未中标供户或新供户投标价格进行排序（加减价标准：质量分数高于或低于100分，每超或低1分，低、中硫焦煤、低硫肥煤较未中标供户及新供户可加减价不超过1元/吨，其它煤种可加减价不超过0.5元/吨），根据价格排序，确定中标供应商，分配中标数量，累加到数量满足招标数量为止；拟定中标价格。 

2.拟中标新供应商分配数量不超过4000吨。

（六）其他事项

1.除需方原因外，合同完成率在95～105%，低于95%的需以书面形式提交整改报告，停止下个周期招投标一次，连续三次合同完成率达不到要求停止其该年度投标资格。 

2.因天气、环保等因素不可抗力供方没有完成当月确定的中标数量，经需方确认后，供方需以书面形式提交原因解释报告。
七、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一）网络操作技术咨询：

供应商在信息平台进行注册、报名、投标操作，如果有任何技术问题，请打电话0531-67606659咨询。

（二）业务联系：

董  陶（营销总公司煤焦采购部）：0531-76829649，13655318546；
李世新（营销总公司煤焦采购部）：0531-76829642，13563438823；

刘明（营销总公司采购管理部）：0531-76829907，15168828613。

    八、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以下网站公布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sdsteel.cc/

钢之家：http://www.steelhome.cn/

山钢股份营销总公司
                                 2023年9月15日

